铜经信发〔2025〕11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转发提醒做好清明和“五一”期间电力

安全的通知

各镇街经发办、重庆市铜梁区电力安全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铜梁供电分公司：

现将重庆市电力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提醒做好清明和“五一”期间电力安全的函》（渝电安专办发〔2025〕2号）转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落实。

附件：《关于提醒做好清明和“五一”期间电力安全的函》（渝

电安专办发〔2025〕2号）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5年4月7日            
（联系人：蒋德银；联系电话：13635429660）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重庆市电力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提醒做好清明和“五一”期间电力

安全的函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重庆市电力安全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今年以来，全市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同期气温偏高、降水偏少；近期，铜梁、巫山、奉节、巫溪、南川、璧山、永川、梁平、万盛等区县已相继发生森林火灾，预计今年气候火险等级将持续维持高位。当前，我市已进入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清明临近、“五一”将至，群众上坟祭祀、旅游踏青等活动大幅增多，林区春耕农事活动生产用火集中，野外火源管控难度大。为切实做好当前及清明、“五一”期间电力设施防山火工作，确保电力运行总体稳定，现就有关工作提醒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

一是各区县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切实把有效应对电力设施防山火工作放到服务“两个大局”上来认识，不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落实好属地责任。领导干部要带队开展检查，层层传递压力，督促落实各项措施和责任。二是各市级成员单位严格落实属事责任，重点针对林区电力设施附近树障隐患处置、景区景点野外用火、春耕农事活动生产用火、不文明祭祀用火等进行规范管控、加强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山火隐患。三是各发供电企业成员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穿越林区的自有电力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处置工作。

二、加强预警监测，落实联防联控

各区县、各成员单位要坚持把预防放在首位，积极推动关口前移，“疏堵结合”抓好源头管控。认真汲取近期发生森林火灾的深刻教训，持续加强滚动研判、卫星热点监测和舆情监控，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响应措施。同时，扎实推进高压输电通道“五定”“三长”联防联控机制落地落实，有序推动风险隐患整改，供电企业联合当地电力、公安、交通、林业等部门，强化政企、警企交流联动，发挥“线长、段长、塔长”联防联控作用，构建网格化护线体系。利用无人机和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全力将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三、做好应急准备，强化快速处突

各区县要充分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组织林区重点电力设施附近的镇街、村社开展火灾等灾害应急演练，及时疏通联动处置中的堵点问题，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做到平时常备不懈、遇事迅速处置。统筹防扑火力量布控，实施指挥、力量、装备“三靠前”驻防。各发供电企业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强化内部运维管理，聚焦指挥调度机制、电力设施抢修、极端复杂环境救援等方面，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确保责任人员熟悉业务流程，提高突发险情应对能力。管理人员要下沉一线，加强值班备勤，强化检查力度，切实保障电网的稳定运行。

四、落实值班值守，严格信息报送

各区县、各发供电企业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清明和“五一”期间坚持领导在岗带班，值班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严格信息报送制度。一旦发生山火导致电力设施受损等情况，及时上报险情，坚决杜绝瞒报、迟报等情况发生。

前期我办印发《关于开展穿越林区电力设施隐患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组织各市级成员单位、各区县、各发供电企业对全市范围内发供电企业以及自有电力设施产权用户单位的穿越林区电力设施进行系统排查整治。部分隐患因处置流程较长尚未整改完毕，请各市级成员单位、各区县、各发供电企业对照台账清单，加快隐患整改闭环，于4月3日前报送未整改完成隐患整改情况，并于5月9日前将清明和“五一”期间电力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至市电力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邮箱：zizongchu@163.com）。
重庆市电力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2025年3月28日              
（联系人：周李；联系电话：18323390206）


